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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會 程 序



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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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九點
地  點：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三號 2 樓

          (台元科技園區三期會館多功能會議室)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二、民國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民國一一三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參、 承認事項

一、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 承認案。

二、民國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請 承認案。

肆、 討論事項

一、擬修訂「公司章程」，請 公決案。

二、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請 公決案。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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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檢附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4 頁～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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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回顧民國 113 年，全球製造業景氣平穩，服務業持續擴張，國際油價等大宗商

品價格回弱，通膨壓力降溫，全球經濟呈現溫和成長。惟在 11 月川普當選美國總

統後，包含關稅在內的貿易政策、財政政策、移民政策與產業政策等都將陸續帶來

全球供給面與需求面的衝擊，影響未來全球經濟發展前景。除此之外，全球市場仍

面臨各種挑戰，包括地緣政治的風險、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消費者需求的變化等，

本公司將密切關注相關發展與影響，適時調整經營策略，以因應可能的風險與不確

定性。受到主要客戶去化庫存與調整產品線的影響，營業收入較去年衰退，但本公

司積極地優化產品與客戶的組合，有效地控管營業成本與費用，稅後虧損已大幅縮

減。未來本公司仍將專注開發新客戶及創新產品應用功能，全體員工聚焦於核心產

品與客戶需求，以求擴大營運規模與市佔率，未來成效可期。

(二)財務狀況、獲利能力及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941,934 仟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9.1%，主要仍受到歐美客戶持續去化庫存，以及品牌客戶產品線的調整，導致客

戶訂單需求下降。營業毛利為新台幣 166,816 仟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01.3%，因產

品與客戶組合調整及營業成本及費用有效管控，稅後虧損縮減為新台幣 165,938 仟

元，每股稅後虧損為新台幣 2.46 元。在財務運作方面，秉持穩健原則，因應公司營

運成長需求妥善規劃長短期資金運用，流動比率為 246%，負債比率為 35%，財務

結構尚屬健全。

本公司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執行情形。

(三)研究發展狀況

1. 因受多重不利因素影響，包括運營商庫存調整的延遲、企業裁員潮的持續，以及

品牌客戶產品線的調整，主要客戶對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導入持續抱持觀望態度，

以至於客戶整體需求不如預期。然而，展望 114 年，隨著蘋果 iPhone 16 新機的

發表，整個系列已全面採用 Wi-Fi 7 規格，加上 AI 應用對高速網路的需求日益增

加，運營商也逐漸消化庫存並致力於提升用戶滿意度，預期客戶將加速將舊世代

的家用閘道器升級為新一代的 Wi-Fi 7 家用閘道器。這一系列變化將為我們的業

務與營運帶來新的機會，促進市場的復甦與成長。

2. 鋐寶在持續出貨 DOCSIS 3.1+Wi-Fi 6 閘道器及 Wi-Fi Mesh AP 的同時，亦已開始向

主要客戶提供新一代的 Extended DOCSIS 3.1 纜線數據機及整合 Wi-Fi 7 的家用閘

道器樣品進行測試。Extended DOCSIS 3.1 技術使運營商在尚未將 HFC 網路升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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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SIS 4.0 之前，仍能利用現有的 DOCSIS 3.1 網路提供接近 DOCSIS 4.0 的速度，

實現下行速度高達 9 Gbit/s 及上行速度超過 2 Gbit/s 的性能。此外，整合 Wi-Fi 7
的 Extended DOCSIS 3.1 家用閘道器不僅提升了外部網路的速度，還透過最新的

Wi-Fi 7 技術顯著改善無線傳輸速度，徹底解決無線網路擁塞與延遲的問題，從而

提升使用者的網路體驗及滿意度。除了 Extended DOCSIS 3.1 新產品外，鋐寶也在

加速開發 DOCSIS 4.0 相關產品，目前 DOCSIS 4.0 纜線數據機樣品正陸續送交運營

商客戶進行測試，期待能夠在未來為市場提供更高效能的解決方案。

3. 目前，鋐寶的 5G FWA 用戶端固網無線接取設備與 XGS-PON 光纖產品已達到成熟

階段，並透過與電信商客戶的直接策略性合作模式，積極滿足客戶對超高速 CPE
產品的需求。這種合作不僅能夠強化我們的市場競爭力，還能確保我們的產品能

夠快速適應市場變化，持續為客戶創造價值。隨著技術的進步與市場需求的提升，

我們將持續致力於提供創新且高效的解決方案，以鞏固我們在行業中的領導地位。

二、民國一一四年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今年度將繼續秉持永續經營、持續成長的政策，主要的經營方針說明如下：

1. 為擴展北美業務與因應國際化布局，建置北美營運據點，採取與當地客戶進行策

略性合作模式，充分滿足客戶的需求。

2. 持續推出 Smart Cable Gateway 產品，包含 DOCSIS 3.1+ Wi-Fi 6/7 以及 DOCSIS 4.0
相關產品的開發，保持在 Smart Cable Gateway 產業領先地位。目前已開發出

DOCSIS 4.0 相關產品，正陸續送交運營商客戶進行測試。此外，為因應客戶需求，

在軟體上加強網路安全與其他居家路由器等的 Mesh 功能。

3. 積極專注開發新產品線，包括 XGS-PON、5G FWA、Wi-Fi 7 AP/Router 掌握網通產

業技術升級商機。

4. 專注產品附加價值，強化價值鏈管理能力，與客戶、策略夥伴及重要供應商共同

發展，提升競爭優勢。

5. 遵守環境保護及企業社會責任等法令法規要求，善盡企業公民之責任，將營運成

果回饋社會。

(二)重要產銷政策

1. 優化越南生產基地及供應鏈體系，建置北美營運據點，並持續評估其他生產營

運據點的可能性，以減低因天災或國際局勢、國家政策改變帶來的區域風險，

並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產銷支援。

2. 進行更有效之原料供應與品管策略調控，以期能縮短生產週期、提高生產動能，

以降低營運風險，並強化營運資金運用。

3. 以需求導向進行產品設計，達成簡化生產製程、提升生產效率，同時透過共用

性零組件以降低庫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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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面品質管理與顧客導向之市場策略，加強上下游之間的溝通協調，達到利潤

均享之目標。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及外部競爭、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全力拓展北美新市場及開發新產品組合，掌握網通產業技術升級的龐大商機；

並致力技術創新，提供客戶高附加價值的客製化產品與服務，深化在客戶生態系統中

的價值與地位；並積極建構全球運籌體系，藉以服務客戶並分散營運風險，以期永續

經營與持續茁壯。

       (二)受外部競爭、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綜觀歐美各國的通訊相關法案與計畫，伴隨著新技術與新應用陸續發生，諸如

DOCSIS 4.0、XGS-PON、5G FWA、Wi-Fi 7 等更高速的傳輸而驅動網通設備的更新，都

將進一步促進家用 CPE 產品與企業級網通設備的需求重新回溫。展望 114 年本公司

營運，包含 5G FWA CPE 出貨放量、Wi-Fi 7 滲透率成長、Cable Modem 從 DOCSIS 3.1
逐步升級到 DOCSIS 4.0，成長動能可期，然營運面仍保持審慎，包括資本支出、應收

帳款與庫存水位的掌控力道都將加強。

四、結語

最後，鋐寶科技全體員工將憑藉著團隊合作與執行力，持續加強研發能量及市

場開發，進一步提升企業的經濟價值，同時善盡全球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為公司

及股東創造最大的利益。同時也希望各位股東能持續給予經營團隊鼓勵與支持。謝

謝大家，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 翁宗斌

總 經 理 王昱賀

會計主管 李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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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

1.本公司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審計委員會

查核完竣，分別出具查核報告。

2.檢附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第 8 頁～第 14 頁)。
3.檢附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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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na者þ�()財?�	'¢關^露，;�該�^露X�Á適vô�ö���

見PN�計�'�論X=�至���	&U¤¥'��證©ª|}PjU���;Eyk能

q致鋐��
股��限�������Á�K�[\MÆ'能]P

5.評	()財?�	BCD¢關附註K'·體表達5�����，=�()財?�	çèuv表

達¢關�����P

6.³�集���ºI體'財?資訊¤¥足¦�適¨'��證©，=³()財?�	表«�見P

N�計�負責集���M�'¯q5de��行，l負責¹º集����見P

N�計�與QgÂÜÃ通'�項，CDU規�'�����ô間，=�重F��\9BC

D���過¼½U辨認'�部��顯著��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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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計�Z�QgÂÜ>.N�計�U隸��?U~���規�'^i�遵��計�職L

道�規�½�關���'聲�，l與QgÂÜÃ通U�k能被認ª�í響�計����'關X

��¡�項BCD¢關防護��）P

N�計��與QgÂÜÃ通'�項½，ñ�³鋐��
股��限���������  

!"´()財?�	��'關鍵���項PN�計�����	½��該��項，除非k�Á

u許�開^露���項，;T ¡見Ey�，N�計�ñ�Á����	½Ã通���項，¿

k(g預ì¢Ã通U+n'負面í響F�U£進'�¤¥4P

¦ § ¨�L�聯�(���計�����?�U

��計��：

證[ÑfÛ關
�ª�證«號

：
金f證�­®1070304941號

金f證"­®0940129108號
�����  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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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鋐��
股��限��董����鑒：�

���見

鋐��
股��限�������� ��!�"!#�"�$%資'負)表，,���

��� ��!��#�$至"!#�"�$%./01表231變5表 6金8量表，: 

;體財>�	附註ABC重E�計FGHIJ，KLM�計���N�O

PM�計�%�見，Q開;體財>�	ST�重EU面WPX證Z[行]財>�	^製`

a^製，足:cd表達鋐��
股��限�������� ��!�"!#�"�$%財>

fg，與������ ��!��#�$至"!#�"�$%財>ij與6金8量O

���見%kl

M�計�WPX�計�m託��o證財>�表規a q計`ar行��stOM�計�u

該w`ax%責z{u�計���;體財>�	%責z|進�~說�OM�計�T隸��>T

m���規�%]��P�計�職K道�規�，與鋐��
股��限����超���，��

行該規�%��責zOM�計������足� 適�%��證�，:t�表����見%k

lO

關鍵���項

關鍵���項W¡PM�計�%¢K£¤，¥鋐��
股��限��������¦;體

財>�	%��§�重要%�項O該w�項�u��;體財>�	©體 ª«���見%過­

®¯:°±，M�計��²¥該w�項³�表��見OM�計�£¤±´通S���	Q%關

鍵���項¶x：

�2·K¸¹

�關·K¸¹認»%�計FG請詳;體財>�	附註¾A"¿JÀÁ/Â%¸¹O

關鍵���項%說�：

鋐��
股��限��Ã要·運項Å�ÆÇ2開[ 銷ÉÊËÌ�Í2ÌÎÍQÏ 

ÐËÑ頻ÓÔÕw通訊'×O·K¸¹���財>ÅØÙÚ達«%Ã要¡Ø，�Û/Ü資

]預Þ，·K¸¹ß響áâ階äL·åG，æ能èS¸¹認»é點²ëì%重E²í表達

風險，°而需要��]�¯:高¦關ó，ô{¸¹認»辨識�關鍵���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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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計�¥Q述關鍵���項%Ã要��­÷BCù解 評ü鋐��
股��限��

·K¸¹%�計FG2ù解 評ü��銷貨¸¹認»þ關%�部���j�2r行銷貨¸

¹�關�證%�¥ 針¥資'負)表$�	
�Þ間%銷貨¸¹
�r行���試，:評

ü認»%¸¹��uëìÞ間 評ü鋐��
股��限��%·K¸¹認»é點ÙÚP�

關`a規�辦âO

!2è貨評�

è貨評�%�計FG請詳;體財>�	附註¾A�Jè貨；è貨評�%²ì��請詳;

體財>�	附註¿；è貨%說�請詳;體財>�	附註�A¿Jè貨O

關鍵���項%說�：

è貨W:«M與�變6����衡量O�u鋐��
股��限��Ã要�� 閘道

Õ2ÌÎÍQÏ ÐËÑ頻ÓÔÕw通訊'×%Æ[ 銷É，°'×銷É�"mQ#$±

%$& '()*變+而',-5，.致',è貨%0面��æ能超過��變6��%風

險，ôè貨評��M�計�r行;體財>�	��重要1評ü�項%�O

°±%��­÷：

M�計�¥Q述關鍵���項%Ã要��­÷BC評ü鋐��
股��限��è貨跌

�3456»FG%/â�，r行7�­÷:8�è貨9齡�表%ëì�2Ó;�<Þè

貨9齡變+=ª 評üÙÚ�>T訂�%�計FG6» 針¥«M與�變6����計@

表%�關Ì�進行�試，:評üè貨�變6��%/â�O

ááâ階ä與Aâ³Î¥;體財>�	%責z

áâ階ä%責zWPX證Z[行]財>�	^製`a^製cd表達%;體財>�	，BC

�與;體財>�	^製�關%D要�部��，:ì�;體財>�	Eè�.°u舞G3錯誤%

重E²í表達O

u^製;體財>�	é，áâ階ä%責zJBC評ü鋐��
股��限��KLL·%能

M2�關�項%N露，: KLL·�計kl%PQ，除非áâ階ä�TU@鋐��
股��

限��3V�·K，3除U@3VKWXÐí際æ行%��UZO

鋐��
股��限��%Aâ³ÎA[q計\��J負�]^財>�.8­%責zO

�計���;體財>�	%責z

M�計���;體財>�	%Å1，W¥;體財>�	©體ÙÚè�.°u舞G3錯誤%

重E²í表達��/âì�，�_`���	O/âì�W高¦ì�，aPXq計`ar行%

��stÐb�證D能c_;體財>�	è�%重E²í表達O²í表達æ能.°u舞G3錯

誤O¶²í表達%;X金額3HIÌæ/â預Þ{ß響;體財>�	eQ者Tt%LgåG，

a被認�`�重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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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計�PXq計`a��é，運Q¢K£¤ ¢KijOM�計�Jr行x»st：

1.辨認�評ü;體財>�	.°u舞G3錯誤%重E²í表達風險；¥T評ü%風險設計 r

行適d%°±¥G；���足� 適�%��證�:t����見%klO°舞Gæ能l 

m謀2o造2ô�遺r2²í聲�3踰越�部��，ôEc_.°u舞G%重E²í表達%

風險高u.°u錯誤者O

2.¥與��þ關%�部����D要%ù解，:設計dé=gx適d%��­÷，a�Å1非

¥鋐��
股��限���部��%�j�表��見O

3.評üáâ階äTPQ�計FG%適d�， �Tt�計ü計與�關N露%/â�O

4.P�T��%��證�，¥áâ階äPQKLL·�計kl%適d�，: e鋐��
股�

�限��KLL·%能Mæ能',重Ejv%�w3=gÙÚèS重E²ì��，t_x

論OM�計�若認�該w�w3=gèS重E²ì��，a須u���	®6醒;體財>�

	eQ者ó�;體財>�	%�關N露，3u該wN露W�²適dé}ë���見OM�計

�%x論W:�至���	$T��%��證��klOaE~�w3=gæ能.致鋐��


股��限��²�`�KLL·%能MO

5.評ü;體財>�	ABC�關附註J%©體表達2x� ��，: ;體財>�	ÙÚcd表

達�關
� �wO

6.¥uPQ31b%被Ü資��%財>資訊��足� 適�%��證�，:¥;體財>�	表

��見OM�計�負責��Zw%¡.2]^ r行，�負責ª«鋐��
股��限��%

���見O

M�計�與Aâ³Î´通%�項，BCT規�%���� é間，: 重E��[6AB

Cu��過­®T辨認%�部��顯著��JO

M�計�J�Aâ³Î6$M�計�T隸��>Tm���規�%]��遵��計�職K

道�規�®�關���%聲�，�與Aâ³Î´通T�æ能被認��ß響�計����%關W

 ���項ABC�關防護��）O

M�計��與Aâ³Î´通%�項®，å�¥鋐��
股��限��������¦;體

財>�	��%關鍵���項OM�計�u���	®��該w�項，除非b�²c許�開N

露
��項，3S��見=gx，M�計�å�²u���	®´通
��項，°æ/â預Þ

�´通T',%負面ß響EuT�進%���1O

� � ��K�聯�/���計�����>�T

��計��：

證ZÃáÍ關
��o證�號

：
金á證q¡¢1070304941號

金á證�¡¢0940129108號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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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財

務報表業經本審計委員會同意暨董事會決議通過，嗣經安侯建業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思娟會計師及區耀軍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

核報告。另，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虧損

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報請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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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 明：

1.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條規定。

2.民國一一三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業經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暨

董事會決議通過，不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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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 承認案。

說 明：

1.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已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

竣事，並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2.檢附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4 頁～第 6 頁)、財務報表(請參閱第 18
頁～第 25 頁)，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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鋐鋐��
股��限������

()2(34表

��  !"�  #" % &至$#%!$ &

ÂÜ：¯°±²³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ÆLÇÈB附註"B$·KK $ 941,934 100 1,164,054 100

5000 ÆLºNB附註"BÍK5·�$#K 775,118 82 1,081,197 93

ÆLÖ¥ 166,816 18 82,857 7

ÆL費aB附註"B»K5B$ K5B$#K5·�$#K：：

6100 Ø銷費a 77,201 8 68,030 6

6200 �fg費a 62,354 7 74,594 6

6300 �ÔÕ\Ù費a 170,211 18 235,030 20

6450 �預ì£aÚ3B迴轉¥4K3�B附註"B!K�BÌKK (608) - 23,532 2

��ÆL費a(計 309,158 33 401,186 34

ÆL#3 (142,342) (15) (318,329) (27)

ÆLgÇÈ�ÝJ：

7010 ��¡ÇÈB附註·K 5,605 - 4,552 -

7020 ��¡¥4�3�B附註"B$»KK (13,445) (1) 2,074 -

7100 ¥ÞÇÈ 6,160 - 10,452 1

7510 ¥Þ費aB附註"B$ KK (583) - (675) -

7060 `a64k認É'關聯ßL3�'�額

B附註"B"KK (3,333) - (3,638) -

(5,596) (1) 12,765 1

7900 ¾�#3 (147,938) (16) (305,564) (26)

7950 Ú：U¥¾費aB附註"B$!KK 18,000 2 20,545 2

Nì#3 (165,938) (18) (326,109) (28)

8300 �¡2(34：

8360 �\k能重á類至34'項Ó

8361 �gÆ運Û�財?�表ÅH'ÆÅÇ額 2 - 487 -

8399 Ú：與k能重á類'項Ó¢關'U¥¾B附註"B$!KK - - 97 -

��\k能重á類至34'項Ó(計 2 - 390 -

8300 Nì�¡2(34 2 - 390 -

Nì2(34J額 $ (165,936) (18) (325,719) (28)
á股虧3B附註"B$"KK

9750 |Ná股虧3(³) $ (2.46) (4.84)
9850 ã釋á股虧3(³K $ (2.46) (4.84)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ÍÎÏ Mg^：ÐÑ賀 �計Ñf：ÓÔ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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鋐鋐��
股��限������

()9金;量表

��  !"�  #" % &至$#%!$ &

ÂÜ：¯°±²³

113"´ 112"´
ÆLê8'9金;量：

�Nì¾�#3 $ (147,938) (305,564)

�調·項Ó：

���Ç4費3項Ó

ì舊�î銷費a 62,699 63,368

預ì£aÚ3B迴轉¥4K3� (608) 23,532

¥Þ費a 583 675

¥ÞÇÈ (6,160) (10,452)

股�|}0¸酬ÊºN (6,274) (2,972)

`a64k認É'關聯ßL3�'�額 3,333 3,638

處áÁ8+5¹º�設N3� 8,378 -

¿賃�ð¥4 (108) (3)

Ç4費3項Ó(計 61,843 77,786

��與ÆLê8¢關'資+／負-變8Ú：

ò�透過34F�u�$衡量'金融資+ÚóB£ôK 4,373 (4,373)

ÀÇ8¶Úó 205,394 64,181

�¡ÀÇ¶B£ôKÚó (16,758) 379,495

ó貨Úó 85,124 126,603

預¸¶項£ô (16,914) (2,937)

�¡;8資+Úó 57 2,912

��.��'金融負-Úó - (8,006)

(Ð負-£ôBÚóK 24,493 (80)

À¸8¶£ôBÚóK 148,009 (619,887)

�¡À¸¶BÚóK£ô (111,193) 65,527

負-aN£ôBÚóK 3,488 (36,806)

�¡;8負-BÚóK£ô (1,844) 2,500

與ÆLê8¢關'資+�負-'#變8(計 324,229 (30,871)

調·項Ó(計 386,072 46,915

�Æ運+n'9金;ÈB;JK 238,134 (258,649)

��Ç¤'¥Þ 5,917 10,344

Ý¸'¥Þ (583) (675)

退還BÝ¸K'U¥¾ 3,291 (539)

ÆLê8'#9金;ÈB;JK 246,759 (249,519)

ê資ê8'9金;量：

�¤¥`a64k'ê資 (6,300) -

�¤¥Á8+5¹º�設N (20,143) (45,096)

�óJ�證金Úó (112) (28)

�¤¥Þ¹資+ (2,786) (1,296)

��êê資ê8'#9金;J (29,341) (46,420)

÷資ê8'9金;量：

¿賃N金ø還 (14,257) (14,745)

�\ù9金股¥ - (33,827)

��÷資ê8'#9金;J (14,257) (48,572)

úû變8³9金�Ðv9金'í響 2 487

Nì9金�Ðv9金£ôBÚóKÚ 203,163 (344,024)

ìü9金�Ðv9金餘額 316,940 660,964

ìý9金�Ðv9金餘額 $ 520,103 316,940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ÍÎÏ Mg^：ÐÑ賀 �計Ñf：ÓÔG

-21-



鋐鋐
�
�


股
�
�
限
�
�

資
'
負
)
表

�
�
�
�
�
�
 
�
�
!
�
"
!
#
�
"
�
$

³
Î
：
£
¤
¥
¦
§

11
3.
12
.3
1

11
2.
12
.3
1

�
資
�
�
'

金
�
�
額

％
金
�
�
額

％

8
5
資
'
：

1
1
0
0

�
6
金
 
Â
d
6
金
A
附
註
�
A
�
J
J

$
5
0
8
,5
7
1

3
3

3
0
5
,4
2
9

1
8

1
1
1
0

透
過
0
1
>
�
c
�
�
衡
量
%
金
融
資
'
－
8
5

A
附
註
�
A
!
J
J

-
-

4
,3
7
3

-

1
1
7
0

�
±
¸
0
«
�
額
A
附
註
�
A
�
J
 
A
"
�
J
J

1
9
6
,1
8
5

1
3

4
0
0
,9
6
7

2
4

1
2
0
0

�
�
�
±
¸
«
�
額
A
附
註
�
A
¾
J
 
�
J

1
9
,5
2
8

1
2
,5
2
9

-

1
3
1
0

�
è
貨
A
附
註
�
A
¿
J
J

5
2
7
,1
7
8

3
4

6
1
2
,3
0
2

3
7

1
4
1
0

�
預
¬
«
項

6
5
,2
8
2

4
4
8
,3
6
8

3

1
4
7
0

�
�
�
8
5
資
'

2
,1
3
3

-
5
,4
8
1

-

1
,3
1
8
,8
7
7

8
5

1
,3
7
9
,4
4
9

8
2

非
8
5
資
'
：

1
5
5
0

P
Q
3
1
b
%
Ü
資
A
附
註
�
A
�
J
J

1
8
,0
1
4

1
1
5
,0
3
5

1

1
6
0
0

�
²
5
'
2
­
®
 
設
¯
A
附
註
�
A
�
J
J

1
2
4
,5
2
0

8
1
5
9
,5
7
8

1
0

1
7
5
5

e
Q
3
資
'
A
附
註
�
A
°
J
J

3
9
,9
1
5

3
5
5
,1
5
5

3

1
7
8
0

�
Ð
ª
資
'
A
附
註
�
A
±
J
J

1
,9
7
2

-
6
5
8

-

1
8
4
0

遞
³
T
�
´
資
'
A
附
註
�
A
"
�
J
J

3
8
,1
4
4

3
5
7
,0
1
8

4

1
9
0
0

�
�
�
非
8
5
資
'
A
附
註
°
J

4
,3
4
1

-
4
,2
2
9

-

2
2
6
,9
0
6

1
5

2
9
1
,6
7
3

1
8

資
'
I
計

$
1,
54
5,
78
3
10
0

1,
67
1,
12
2
10
0

11
3.
12
.3
1

11
2.
12
.3
1

負
)
 
3
1

金
�
�
額

%
金
�
�
額

%
8 8
5 5
負 負
) )
： ：

2
1
3
0

�
/
Â
負
)
－
8
5
A
附
註
�
A
"
�
J
J

$
2
6
,3
3
9

2
1
,8
4
6

-

2
1
7
0

�
±
¬
0
«

1
1
5
,1
0
8

7
5
9
,7
7
3

4

2
1
8
0

�
±
¬
0
«
－
關
W
]
A
附
註
�
J

2
2
3
,1
6
8

1
5

1
3
0
,4
9
4

8

2
2
0
0

�
�
�
±
¬
«
A
附
註
�
J

7
5
,4
3
1

5
1
8
6
,9
4
6

1
1

2
2
5
0

�
負
)
`
¯
－
8
5
A
附
註
�
A
"
J
J

8
4
,0
8
6

5
8
0
,5
9
8

5

2
2
8
0

µ
賃
負
)
－
8
5
A
附
註
�
A
"
�
J
J

1
3
,9
2
8

1
1
4
,6
2
0

1

2
3
0
0

�
�
�
8
5
負
)

2
,2
7
6

-
4
,1
2
0

-

5
4
0
,3
3
6

3
5

4
7
8
,3
9
7

2
9

非
8
5
負
)
：

2
5
7
0

遞
³
T
�
´
負
)
A
附
註
�
A
"
�
J
J

-
-

8
7
4

-

2
5
8
0

µ
賃
負
)
－
非
8
5
A
附
註
�
A
"
�
J
J

2
6
,6
8
3

2
4
1
,1
9
2

2

2
6
,6
8
3

2
4
2
,0
6
6

2

�
�
負
)
I
計

5
6
7
,0
1
9

3
7

5
2
0
,4
6
3

3
1

3
�
�
1
A
附
註
�
A
"
¾
J
 
A
"
¿
J
J
：：

3
1
0
0

·
通
股
股
M

6
7
3
,3
5
7

4
3

6
7
6
,3
8
1

4
1

3
2
0
0

�
資
M
�
¸

3
6
6
,4
5
9

2
4

3
7
2
,4
0
4

2
2

3
3
0
0

�
�
¹
º
餘

(6
0
,8
5
6
)

(4
)

1
0
5
,0
8
2

6

3
4
1
0

�
�
W
·
運
Í
�
財
>
�
表
¼
@
%
½
¼
¾
額

(1
9
6
)

-
(1
9
8
)

-

3
4
9
1

�
�
s
E
賺
�
酬
Á

-
-

(3
,0
1
0
)

-

�
�
3
1
I
計

9
7
8
,7
6
4

6
3

1
,1
5
0
,6
5
9

6
9

負
)
 
3
1
I
計

$
1,
54
5,
78
3
10
0

1,
67
1,
12
2
10
0

(請
詳
閱
	
附
;
體
財
>
�
	
附
註
)

董
�
長
：
Ä
Å
Æ

L
â
]
：
Ç
È
賀

�
計
Ã
á
：
Ê
Ë
F

-22-



鋐鋐��
股��限��

./01表

������ ��!��#�$至"!#�"�$

³Î：£¤¥¦§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K¸¹A附註�A"�JJ $ 941,934 100 1,164,054 100

5000 ·K«MA附註�A¿J2� "!J 775,118 82 1,081,197 93

·KÍ� 166,816 18 82,857 7

·K費QA附註�A±J2A"�J2A"!J2� "!J：：

6100 Ï銷費Q 77,187 8 68,030 6

6200 �áâ費Q 61,980 7 74,086 6

6300 �ÆÇ[Ð費Q 170,211 18 235,030 20

6450 �預Þ�QÑ0A迴轉�1J0�A附註�A�J A¾JJ (608) - 23,532 2

��·K費Q/計 308,770 33 400,678 34

·K�0 (141,954) (15) (317,821) (27)

·KW¸¹ Ô_：

7010 ���¸¹A附註�J 5,522 - 4,552 -

7020 ����1 0�A附註�A"±JJ (13,445) (1) 2,074 -

7100 �Õ¸¹ 6,160 - 10,452 1

7510 �Õ費QA附註�A"�JJ (583) - (675) -

7775 PQ31b認»%Ö�� 關聯×K0�%�額

A附註�A�JJ (3,638) - (4,146) -

(5,984) (1) 12,257 1

7900 ´��0 (147,938) (16) (305,564) (26)

7950 Ñ：T�´費QA附註�A"�JJ 18,000 2 20,545 2

MÞ�0 (165,938) (18) (326,109) (28)

8300 ��./01：

8360 	Læ能重Ó類至01%項Å

8361 �W·運Í�財>�表¼@%½¼¾額 2 - 487 -

8399 Ñ：與æ能重Ó類%項Å�關%T�´

A附註�A"�JJ - - 97 -

�	Læ能重Ó類至01%項Å/計 2 - 390 -

8300 MÞ��./01 2 - 390 -

MÞ./01I額 $ (165,936) (18) (325,719) (28)
Ù股虧0A附註�A"�JJ

9750 kMÙ股虧0(§) $ (2.46) (4.84)
9850 Û釋Ù股虧0(§J $ (2.46) (4.84)

(請詳閱	附;體財>�	附註)

董�長：ÄÅÆ Lâ]：ÇÈ賀 �計Ãá：ÊË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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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3
,2
0
8
)

1
,1
5
0
,6
5
9

M
Þ
�
0

-
-

-
-

(1
6
5
,9
3
8
)

(1
6
5
,9
3
8
)

-
-

-
(1
6
5
,9
3
8
)

M
Þ
�
�
.
/
0
1

-
-

-
-

-
-

2
-

2
2

M
Þ
.
/
0
1
I
額

-
-

-
-

(1
6
5
,9
3
8
)

(1
6
5
,9
3
8
)

2
-

2
(1
6
5
,9
3
6
)

º
餘
¡
ß
 
Ó
配
：

b
�
º
餘
�
¸
á
補
虧
0

-
-

(4
2
,5
1
6
)

-
4
2
,5
1
6

-
-

-
-

-

P
Q
3
1
b
認
»
%
關
聯
×
K
%
變
5
Ì

-
3
1
5

-
-

-
-

-
-

-
3
1
5

股
�
k
l
&
¬


�

(3
,0
2
4
)

(6
,2
6
0
)

-
-

-
-

-
3
,0
1
0

3
,0
1
0

(6
,2
7
4
)

�
�
�
�
�
�
"
!
#
�
"
�
$
餘
額

$
67
3,
35
7

36
6,
45
9

10
4,
49
4

58
8

(1
65
,9
38
)

(6
0,
85
6)

(1
96
)

-
(1
96
)

97
8,
76
4

(請
詳
閱
	
附
;
體
財
>
�
	
附
註
)

董
�
長
：
Ä
Å
Æ

L
â
]
：
Ç
È
賀

�
計
Ã
á
：
Ê
Ë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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鋐鋐��
股��限��

6金8量表

������ ��!��#�$至"!#�"�$

³Î：£¤¥¦§

113�¦ 112�¦
·Kã5%6金8量：

�MÞ´��0 $ (147,938) (305,564)

�調©項Å：

���¸1費0項Å

å舊 ç銷費Q 62,699 63,368

預Þ�QÑ0A迴轉�1J0� (608) 23,532

�Õ費Q 583 675

�Õ¸¹ (6,160) (10,452)

股�kl&¬酬Á«M (6,274) (2,972)

PQ31b認»%Ö�� 關聯×K0�%�額 3,638 4,146

處Ó²5'2­® 設¯0� 8,378 -

µ賃}é�1 (108) (3)

¸1費0項Å/計 62,148 78,294

��與·Kã5�關%資'／負)變5Ì：

ë�透過01>�c��衡量%金融資'ÑìA�íJ 4,373 (4,373)

±¸0«Ñì 205,394 64,181

��±¸«A�íJÑì (16,760) 379,497

è貨Ñì 85,124 126,603

預¬«項�í (16,914) (2,937)

��85資'Ñì 57 2,912

��$
�%金融負)Ñì - (8,006)

/Â負)�íAÑìJ 24,493 (80)

±¬0«�íAÑìJ 148,009 (619,887)

��±¬«AÑìJ�í (111,515) 65,527

負)`¯�íAÑìJ 3,488 (36,806)

��85負)AÑìJ�í (1,844) 2,500

與·Kã5�關%資' 負)%�變5/計 323,905 (30,869)

調©項Å/計 386,053 47,425

�·運',%6金8¹A8_J 238,115 (258,139)

��¸�%�Õ 5,917 10,344

Ô¬%�Õ (583) (675)

退還AÔ¬J%T�´ 3,291 (539)

·Kã5%�6金8¹A8_J 246,740 (249,009)

Ü資ã5%6金8量：

���PQ31b%Ü資 (6,300) -

���²5'2­® 設¯ (20,143) (45,096)

�è_�證金�í (112) (28)

���Ðª資' (2,786) (1,296)

��ÜÜ資ã5%�6金8_ (29,341) (46,420)

ð資ã5%6金8量：

µ賃M金ñ還 (14,257) (14,745)

�[ò6金股� - (33,827)

��ð資ã5%�6金8_ (14,257) (48,572)

MÞ6金 Âd6金�íAÑìJÌ 203,142 (344,001)

Þó6金 Âd6金餘額 305,429 649,430

Þô6金 Âd6金餘額 $ 508,571 305,429

(請詳閱	附;體財>�	附註)

董�長：ÄÅÆ Lâ]：ÇÈ賀 �計Ãá：ÊË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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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請 承認案。

說 明：

1. 本公司期初未分配盈餘為 0 元，加計一一三年度稅後虧損

165,937,880 元後，待彌補虧損為 165,937,880 元，擬以特別盈餘

公積 588,477 元、法定盈餘公積 104,493,418 元及資本公積

60,855,985 元彌補虧損，彌補後之期末累計虧損為 0 元。

2. 檢附民國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第 27 頁)，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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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一一三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民國一一三年度稅後淨損 (165,937,880)

待彌補虧損 (165,937,880)

特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588,477
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104,493,418
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60,855,985
期末累積未分配盈餘 0

董事長：翁宗斌 經理人：王昱賀 會計主管：李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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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擬修訂「公司章程」，請 公決案。

說 明：

1.為配合法令修訂，擬修訂公司章程。

2.檢附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29 頁)，謹提請  

公決。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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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應以不低於當年度獲

利狀況之百分之五分派員工

酬勞及應以不高於當年度獲

利狀況之百分之二分派董事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予彌補。前項所稱之

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

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

會。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

金為之，其發放對象包含符

合一定條件之控制及從屬公

司員工。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應以不低於當年度獲

利狀況之百分之五分派員工

酬勞（並提撥不低於其中百

分之五為基層員工酬勞）及

應以不高於當年度獲利狀況

之百分之二分派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予彌補。前項所稱之當年度

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

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之利益。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

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員

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

定條件之控制及從屬公司員

工。

配合法令

修訂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十二

日訂立。第一次至第七次修

正（略）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十二

日訂立。第一次至第七次修

正（略）第八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三

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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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請 公決案。

說 明：

1. 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

之公司，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

規定，擬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

2.檢附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兼任其他企業之職務明細表(請參閱第

31 頁至第 32 頁)，謹提請  公決。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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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職
稱

姓
名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董
事

長
翁
宗
斌

董
事

長
：
鋐
寶
科
技

(股
)公

司
、
瑞
宏
新
技

(股
)公

司
、
恆
顥
科
技

(股
)公

司
、
聯
恆
國
際

(股
)公

司
、
星
瑞
半
導
體

(股
)公

司
、
普
達
系
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Co
m

pa
l U

SA
 (I

nd
ia

na
), 

In
c.
、

W
ah

 Y
ue

n 
Te

ch
no

lo
gy

 H
ol

di
ng

 Lt
d.

 
執
行
董
事
：
昆
山
柏
泰
電
子
技
術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股
)公

司
、
台
灣
善
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台
杉
八
號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系
統
貿
易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信

息
技
術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資
訊

工
業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電
子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電
腦

(成
都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電
腦

(重
慶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數
碼
科
技

(昆
山

)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投
資

(四
川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企
業
管
理

(成
都

)有
限
公
司
、

Al
lie

d 
Po

w
er

 H
ol

di
ng

 C
or

p.
、

Au
sc

om
 E

ng
in

ee
rin

g 
In

c.、
Co

m
pa

l C
on

ne
ct

or
 M

an
uf

ac
tu

re
 Lt

d.
、

He
ng

Ha
o 

Ho
ld

in
gs

 A
 C

o.
, L

td
.、

He
ng

Ha
o 

Ho
ld

in
gs

 B
 C

o.
, L

td
.、

Pr
im

et
ek

 E
nt

er
pr

ise
s L

td
.、

Si
rq

ul
 In

c.
、

 V
ar

lin
k 

Lim
ite

d 
監

察
人
：
宏
葉
新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陳
瑞
聰

董
事

長
：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股
)公

司
、
智
易
科
技

(股
)公

司
、
立
寶
光
電

(股
)公

司
、
宇
核
生
醫

(股
)公

司
、
承
寶
生
技

(股
)公

司
、
皇

鋒
通
訊

(股
)

公
司
、
勤
立
生
物
科
技

(股
)公

司
、
瑞
光
醫
務
管
理
顧
問

(股
)公

司
、
金
仁
寶
總
部
資
產
開
發

(股
)公

司
、
瑞
寶
生
醫

(股
)公

司
、
奔
騰
智

慧
生
醫

(股
)公

司
、
仁
寶
系
統
貿
易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瑞
芳
健
康
資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瑞
河
再
生
醫
學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重
慶
翊
寶
智
慧
電
子
裝
置
有
限
公
司
、
鯨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鵬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弘
晉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弘

記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CO
M

PA
L S

M
AR

T 
DE

VI
CE

 IN
DI

A 
PR

IV
AT

E 
LI

M
IT

ED
等
公
司

董
事
：
鋐
寶
科
技

(股
)公

司
、
仁
寶
瑞
芳
健
康
資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恆
顥
科
技

(股
)公

司
、
韶
陽
科
技

(股
)公

司
、
聯
恆
國
際

(股
)公

司
、

金
仁
寶
管
理
服
務

(股
)公

司
、
仁
寶

(越
南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企
業
管
理

(成
都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光
電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投

資
(四

川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投
資

(江
蘇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信
息
技
術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視
訊
電
子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開
發

管
理

(越
南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資
訊
工
業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電
子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電
腦

(成
都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電

腦
(重

慶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網
路
資
訊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數
碼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昆
山

柏
泰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
鳳
凰
創
新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
財
團
法
人
成
電
文
教
基
金
會
、

Ar
ca

dy
an

 H
ol

di
ng

 (B
VI

) C
or

p.
、

Ar
ch

 
Ho

ld
in

g 
(B

VI
) C

or
p.
、

As
ce

nd
an

t P
riv

at
e 

Eq
ui

ty
 In

ve
st

m
en

t L
td

.、
Bi

g 
Ch

an
ce

 In
te

rn
at

io
na

l C
o.

, L
td

.、
Bi

lli
on

 S
ea

 H
ol

di
ng

s L
td
、

Bi
zc

om
 E

le
ct

ro
ni

cs
, I

nc
.、

Ce
nt

er
 M

in
d 

In
te

rn
at

io
na

l C
o.

, L
td

.、
Co

m
pa

l D
isp

la
y 

Ho
ld

in
g（

HK
）

Lim
ite

d、
Co

m
pa

l E
le

ct
ro

ni
cs

 
(H

ol
di

ng
) L

td
.、

Co
m

pa
l E

le
ct

ro
ni

cs
 In

te
rn

at
io

na
l L

td
.、

Co
m

pa
l I

nt
er

na
tio

na
l H

ol
di

ng
 (H

K)
 Li

m
ite

d、
Co

m
pa

l I
nt

er
na

tio
na

l 
Ho

ld
in

g 
Co

., 
Lt

d.
、

Co
m

pa
l I

nt
er

na
tio

na
l L

td
.、

Co
m

pa
l R

ay
on

na
nt

 H
ol

di
ng

s L
td

.、
Co

m
pa

l U
SA

 (I
nd

ia
na

), 
In

c.、
Co

m
pa

l W
ise

 
El

ec
tro

ni
c (

Vi
et

na
m

) C
o.

, L
td
、

Co
m

pa
le

ad
 E

le
ct

ro
ni

cs
 B

.V.
、

Co
re

 P
ro

fit
 H

ol
di

ng
s L

im
ite

d、
Et

ra
de

 M
an

ag
em

en
t C

o.
, L

td
.、

Fl
ig

ht
 G

lo
ba

l H
ol

di
ng

 In
c.
、

Fo
re

ve
r Y

ou
ng

 Te
ch

no
lo

gy
 In

c.、
Fo

rt
un

e 
W

ay
 Te

ch
no

lo
gy

 C
or

p.
、

Gi
an

t R
an

k 
Tr

ad
in

g 
Lim

ite
d、

Go
al

 R
ea

ch
 E

nt
er

pr
ise

s L
td

.、
Hi

gh
 S

hi
ne

 In
du

st
ria

l C
or

p.
、

In
te

lli
ge

nt
 U

ni
ve

rs
al

 E
nt

er
pr

ise
 Lt

d.
、

Je
np

al
 in

te
rn

at
io

na
l L

td
.、

Ju
st

 
In

te
rn

at
io

na
l L

td
.、

Pr
isc

o 
In

te
rn

at
io

na
l C

o.
, L

td
.、

Pr
os

pe
ct

 Fo
rt

un
e 

Gr
ou

p 
Lt

d.
、

Si
no

pr
im

e 
Gl

ob
al

 In
c.
、

Sm
ar

t I
nt

er
na

tio
na

l 
Tr

ad
in

g 
Lt

d.
、

W
ah

 Yu
en

 Te
ch

no
lo

gy
 H

ol
di

ng
 Lt

d.
、

W
eb

te
k 

Te
ch

no
lo

gy
 C

o.
, L

td
、

Co
m

pa
l A

m
er

ica
s (

US
) I

nc
.、

Co
m

pa
l 

El
ec

tro
ni

cs
 N

.A
. I

nc
.、

He
ng

Ha
o 

Ho
ld

in
gs

 A
 C

o.
, L

td
. 
、

He
ng

Ha
o 

Ho
ld

in
gs

 B
 C

o.
, L

td
.等

公
司

總
裁
：

Co
m

pa
l E

le
ct

ro
ni

cs
 (V

ie
tn

am
) C

o.
, L

td
. 

獨
立
董
事
：
力
成
科
技

(股
)公

司

-31-



職
稱

姓
名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董
事

王
昱
賀

董
事
：
鋐
寶
科
技

(股
)公

司
、

Co
m

pa
l B

ro
ad

ba
nd

 N
et

w
or

ks
 B

el
gi

um
 B

VB
A、

Co
m

pa
l B

ro
ad

ba
nd

 N
et

w
or

ks
 N

et
he

rla
nd

s B
.V.
等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
星
瑞
半
導
體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
鋐
寶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蔡
榮
進

董
 事

 長
：
合
肥
沛
睿

微
電
子

(股
)公

司
、

正
直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鋐
寶
科
技
(股

)公
司

、
 

行
銷
副
總
裁
：
瑞
昱
半
導
體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翁
建
仁

董
事
：
費
米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鋐
寶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毛
穎
文

董
事

長
：
矽
創
電
子

(股
)公

司
、

矽
創

投
資

(股
)公

司
、

力
領

科
技

(股
)公

司
、
吉
光
微
電
子

(股
)公

司
、

Si
tro

ni
x H

ol
di

ng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e

d.
等
公
司

董
事
：
昇
佳
電
子

(股
)公

司
、

鈊
創

電
子

(股
)公

司
、

新
特

系
統

(股
)公

司
、
極
創
電
子

(股
)公

司
、
廣
穎
電
通

(股
)公

司
、
融
易
網
路

(股
)公

司
、
鳳
凰
創

新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

鳳
凰
貳

創
新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
鳳
凰
參
創
新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
鳳
凰
肆
創

新
創
業
投
資

（
股
）

公
司
、
鳳

凰
陸

創
新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公
司

執
行

長
：
矽
創
電
子

(股
)公

司
、

力
領

科
技

(股
)公

司
、

吉
光

微
電

子
(股

)公
司
等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鋐
寶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陳
妙
玲

獨
立
董
事
：
鋐
寶
科
技

(股
)公

司
、

台
灣

金
控

(股
)公

司
等

公
司

-32-



臨 時 動 議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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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應依法令規定將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

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等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

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並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四條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

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第五條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依法令規定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

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

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

理由。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

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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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八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擔

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

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

召集權人召集時，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

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

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

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

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

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

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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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

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

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

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本公司於上市或上

櫃期間，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本公司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

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

案進行投票表決。

第十四條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同；有異議

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

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五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條決議方式，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

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第十六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之選舉辦法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

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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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

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

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二十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

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廿一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

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

第廿二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及修訂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並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第廿三條 本規則訂定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五月七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中華民國一○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實施。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中華民國一○六

年六月二十七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三月十三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中華民國一○七年

六月八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37-



附錄二

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Compal Broadband Networks, Inc.。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二、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四、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五、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六、 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七、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八、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九、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十一、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為業務之需要，得對外保證。

第四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依法設立分公司、工廠或辦事處於

國內外各地。

第五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並得轉投資他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

第二章 股份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億元整，分為壹億股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

整，得分次發行。登記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壹億元，計壹仟萬股供員工認股權憑證

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未發行股份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員工認股權憑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發行新股時承

購股份之員工，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及從屬公司員工。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以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號，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

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得採免印製股票之方式發行股份，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或保管。

股東辦理股票事務或行使其他有關權利，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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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決

定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三章 股東會
第九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

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開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

東。

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九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或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由董事會

以外之其他召集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

推一人擔任之。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

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依主管機關頒佈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

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公司股東，除受限制或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本公司召開

股東會時，得採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股東表決權；並於本公司上市(櫃)期間，將電子方

式列為股東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將議事錄

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

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功能委員會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十一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

董事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本公司在前述董事名額中，得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

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其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之選任，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規定辦理。本公司於上市(櫃)期間，

董事之選任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得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並由其中一名擔

任召集人，且至少一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本公司依法設置之審計委員會，負責行

使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其他法令暨本公司章程及各項辦法規定之監察人職權。

董事會因業務運作之需要，得依法令相關規定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

會。

第十四條 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之。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於設置獨立董事後，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章程之規定者，應於最近

一次股東會補足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

會補選之。

補選之董事及獨立董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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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一人

為董事長，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董事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董事長對內

為股東會及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六條 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以董事會決議行之，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會議由所得

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外，均由董事長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 經理人之任免。

二、 預算及決算之審查。

三、 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擬訂。

四、 重要章則契約之核定。

五、 不動產買賣及投資其他事業之審核。

六、 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予之職權。

第十七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董事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書面、傳真、電子郵件(E-MAIL)等電子

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

事代理出席，但每人以一人為限。

第十九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二十條 (刪除) 
第廿一條 董事執行本公司業務時，不論營業盈虧，公司應支給薪津。全體董事之報酬，依其對

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水準，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提交董事會

決議之。

第五章 經理人
第廿二條 本公司得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於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後，由薪資報酬委員會訂定經理人報

酬後提交董事會決議之。

第六章 會計
第廿三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書表，依法定程序送請股東會承

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前項盈餘分派之議案，股東股息及紅利之現金分派依章程授權董事會決議，事後於股

東會報告時，無須再經股東會承認。

第廿四條 本公司應以不低於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五分派員工酬勞及應以不高於當年度獲利

狀況之百分之二分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及從屬公司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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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歷年累積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

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再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惟如當年度每股淨利未達一元

時，得不就當年度盈餘予以分派。

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股東股

息及紅利、資本公積或法定盈餘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

東會。

本公司正處營運成長期，其股利分配政策應參酌經營環境、營運績效及財務結構等因

素後分派之，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分配股東股息紅利，但董事會得依

當時整體營運狀況調整比例，並提請股東會決議，惟分派予股東之現金股利不低於當

年度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合計數之百分之十。

第七章 附則
第廿五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廿六條 本章程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十二日訂立。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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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停止過戶日：114 年 4 月 25 日

職稱 姓名 股數(股) % 

董事長
仁寶電腦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翁宗斌

29,060,176 43.16%董事
仁寶電腦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陳瑞聰

董事
仁寶電腦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王昱賀

董事
瑞新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蔡榮進
3,575,000 5.31%

獨立

董事
翁建仁 0 0.0%

獨立

董事
毛穎文 0 0.0%

獨立

董事
陳妙玲 0 0.0%

合計 32,635,176 48.47%
註1：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公司實收

資本額超過過新臺幣三億元在十億元以下者，其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

股份總額不得少於百分之十，全體監察人不得少於百分之一。

法定持股數計算如后：

• 全體董事不得少於5,386,852股。

•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42-



附錄四

其他說明事項

本次股東常會之股東提案受理情形：

一、依公司法172條之1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提案限一項且其議案以三百字為限

（包含案由、說明及標點符號在內），超過者均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

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二、一一四年股東常會，本公司受理股東提案期間為114年4月11日起至114年4
月21日止，並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三、於上開受理期間，本公司並未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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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碼：6674

鋐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mpal Broadband Networks, Inc.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日     期：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地     點：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三號2樓

          (台元科技園區三期會館多功能會議室)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議事手冊 　　　




